
   上市公司披露定期报告时，主要包括哪些文件？



    定期报告尤其是年度报告涉及公司全方位、多方面的内容和信息，其编
制和披露是一项系统工程。对于年报而言，上市公司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年
报后，需要上网披露并向证券交易所报备年报全文和摘要、内部控制自我
评价报告、独立董事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独立董事年度述职
报告、审计委员会年度履职情况报告、相关备查文件的目录等文件；上市
公司被年审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还应当披露董事会、独立董事、
监事会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或意见。此外，上市公司
的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还需要出具年度审计报告（包括经年审会计师审计的
财务报表及附注）、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
等文件。相较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需要披露的文件相对较少，且公司半
年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可以不经审计，但需要披露半年报全文等文件。
（详见下表1）



  年度报告披露相关文件 半年度报告披露相关文件

表1.    定期报告披露的相关文件

1.公司出具的

文件

（1）年报全文和摘要；

（2）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如适用）；

（3）社会责任报告（如适用）；

（4）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对非标准审计意见涉

及事项的专项说明或意见（如适用）；

（5）董事会关于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如适用）；

（6）董事会、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

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如适用）；

（7）独立董事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

（9）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

（12）审计委员会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13）退市情况专项报告（如适用）。

（1）半年报全文和摘要；

（2）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

事对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

明或意见（如适用）；

（3）董事会、监事会关于会计

政策或会计估计变更、重大会计差错更

正的说明（如适用）；

（4）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

其它文件。



2.年审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的文

件

（1）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包括经年审会计师审计的财务

报表及附注）；

（2）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

（3）会计师事务所对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出具的专项说明（如适

用）；

（4）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对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专项审核报告

（如适用）；

（5）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

更正的说明（如适用）；

（6）会计师事务所对重大资产重组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如适用）；

（7）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如适用）；

（8）会计师事务所对营业收入扣除事项及扣除后营业收入金额出具的专

项核查意见（如适用）；

（9）会计师事务所对非经常性损益出具的专项核查意见（如适用）。

（1）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包括经年审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表及附注）

（如适用）；

（2）会计师事务所对非标准审计意见

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或意见（如适用）；

（3）会计师事务所关于会计政策或会

计估计变更、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如适

用）；



 对于宏观层面的政策，投资者可以关注以下三类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未来五年乃至十五年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行动纲领，其中明确指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服务业繁荣发展，

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政策性文件，旨在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

质增量供给，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明确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分类范围和适用领域，同时提供了各领域对应的重

点产品和服务目录。

 上述政策主要是国家在宏观层面对相关行业的发展指导，有助于理解政策对发行人所处行业的宏观战略调控，是判

断发行人业务现状和未来发展前景的重要考虑因素，是对发行人业务稳定性的考量因素。

 对于某些特殊的行业，国家会专门针对该行业出台一些法律法规。同时，对于发行人所处的具体行业，行业内一般

会形成相应的自律协会，制定相应的行业规定，也是发行人自我约束的重要途径，是影响到发行人能否持续经营的

重要文件。


